
6. 教学任务安排管理规定（修订稿）
为了保证日常教学运行，稳定教学秩序，合理配置教学资源，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一、教学任务安排的原则

    1. 每学期教学任务的安排应依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 教学任务安排应以最大限度发挥校内教师资源优势，保证教学质量为基本原则。

    3. 教学任务安排实行系部负责制，实行教研室安排、系部审核、学院审批的原则。各系部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的安排和落实。

二、教学任务安排的基本要求

1. 各系部应依据所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审核确认下学期各专业教学任务。各专业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本专业人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需求变化，提出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但须按照学院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经批准调整的内容，一并列入下学期教学执行计划中。

2. 各系部应根据教学任务性质及师资状况、教学资源等因素具体安排教学任务，落实承担教学任务的任课教师。各教研室应优先安排本教研室教师，本教研室教师不能承担的课程应与本系其他教研室协调落实，本系无法落实的教学任务方可聘请校内兼课、校外兼职、兼课教师。

3. 任课教师主讲课程原则上一学期不得超过3门。 

4. 专任教师基本教学工作量原则上一学期不得低于144学时（即8学时/周）。低于144学时的专任教师，按每少1学时/周，在系部坐班1天/周，并承担系部相关工作或学院另行安排的工作后，方能发放全额工资和相关奖金。不能按要求坐班的专任老师，学院将按相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5. 专任教师基本教学工作量原则上一学期不得高于288学时（即16学时/周），若高于288学时，需由系部提出申请，报请学院审批。

6. 中层干部教学工作量原则上一学期不得高于108学时（即6学时/周）。

7. 教学任务一旦下达，原则上不得更改；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教师，须按照学院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四、本规定从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

